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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，上缴财政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附则

（一）对既适用上级机关相关扶持规定，又适用本办法的，

一律先执行上级机关规定，执行后与本办法相比不足部分，可补

充执行；同一扶持对象可从优，但不得重复享受。

（二）各街镇（园区）可参考本办法制定相关办法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宝山区商务委负责解释。

（四）本办法自 2023 年 6 月 10 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

6 月 9 日。

上海市宝山区商务委员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印发


